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发改价格〔2019J 798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清理规范 

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

革委、物价局： 

为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持

续改善营商环境，以更实举措更大地激发市场活力，健全主要由

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不断提高政府定价管理的科学性、规范性 

和透明度，现就进一步清理规范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缩减政府定价范围和定价项目层级 

严咯按照“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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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放开机动车检汉！类、气象服务类、地震安全评价类等收费项

目，进一步缩减政府定价范围，对已经形成竞争的服务，一律实

行市场调节价；对能够区分竞争性领域或环节的，竞争性领域或

环节的收费标准一律实行市场调节；对市场竞争不充分、仍具有

垄断性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实行政府定价（含政府指导价，下

同）管理。各地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不得超过规定范围 

（具体范围详见附件），可根据实际情况缩减，不得通过改变名

称等方式扩大范围。切实减少并严格限定定价项目层级，原则上

不得设立三级项目，确有必要增加项目或设立三级项目的，需报

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各地压缩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如

需修改有关法律、法规的，须在履行法定程序后再行调整。地方

政府定价目录应相应做出调整修订。 

二、规范定价主体和收费标准制定方法 

要区分不同收费项日和性质，对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实

行不同的收费标准制定方法。原则上，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

标准采用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方法制定，对具备条件的鼓励采

用市场化的方式定价，鼓励价格主管部门由直接定价转为制定定

价机制，具体价咯依照定价机制由市场调节形成；对政府投资或

参与投资建设的项目，应以扣除政府投入后的成本为依据制定收

费标准，充分体现公益性。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价格主管

部门在定价时要充分听取行业主管部门意见。各地按照本通知确

定的定价范围，细化并明确每个项目的标准制定方法，并与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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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一并公布。 

严格履行政府定价程序 

制定和调整经营服务性收费标准，要严洛按照《政府定价行

为规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2017 年第 7 号）有关规定， 

依法履行价格调查、成本监审或成本调查、听取社会意见、合法

性审查、集体审议、作出价格决定等程序。对社会影响较大的， 

要提前做好风险评估并制定应对预案。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项

目，要完善配套保障措施，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不受影

响。 

健全管理制度体系 

一是建立健全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后评枯制度。各地可

以通过自评估、聘请第三方评估等方式，定期对政策执行情况进

行跟踪调查、监测和评枯，了解政策执行中遇到的问题，收费主

体经营状况、成本情况、劳动生产率、市场供求变化等对收费标

准的影响，密切关注社会各方面对所制定收费标准的意见。 

二是不断完善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动态调整制度。各地

要对拟放开服务、领域、环节市场竞争状况进行评估，参考评估

结论，不断完善政策。综合考虑市场竞争程度、生产经营成本冬

变化，及时将能放开的项目放开、需要改进定价方法的进行改

进、需要调整标准的进行调整。对放开后又形成垄断的，应积极

配合相关部门及时查处，维护消费者正当权益。 

三是全面落实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调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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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完善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一张网”。目录清

单中包括具体收费项目、收费文件依据、收费标准、定价方法、 

定价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等。各地调整收费项目和标准，变更项

目名称、收费文件依据等信息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及时在当

地官方网站对外公布，并向国家发展改革委书面报告。同时，省

级价洛主管部门要将已审核同意的目录清单（含收费项目、文件

依据、收费标准、定价方法、定价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等）电子

版上传至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

统一调整，并对外发布。 

四是切实力口强事中事后监管。加强对取消政府定价政策的跟

踪督查，建立健全价格行为规则规范，引导价格合理形成，重点

督查政策的落实、执行和运行情况，督促经营者做到明码标价、 

收费公示，自我约束、公平竞争。同时加强价格监测预警，关注

舆情反映，及时了解市场价格动态和市场运行变化情况，做好应

急处置。 

五、具体要求 

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增强责任感，把清

理规范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作为 2019 年价格改革的重点任

务，进行专项部署，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作，积极推进工作。要

结合本地实际，倒排时间表，细化工作方案，明确各项具体任

务，落实到处、明碎到人，提出可检验的成果形式和时间进度安

排。要加强与媒体沟通，宣传清理规范收费工作进展，及时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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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反映，主动回应社会关注、民生关切。各地清理规范政府定

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不涉及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或者地方定价目

录的，要在 2019 年 7 月底前完成相关工作，同时将阶段性工作成

果报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涉及修改法律法规或者地方定

价目录的，要在上报时一并注明，并说明工作进度。 

附件：地方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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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地方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范围 

类型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序号 

交通服务 

收费 

车辆通行费 
经营性公路（含〕 侨梁和隧道）通行费 

渡口通行费 

内
艺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 

公共文化、交通、体育、医疗、教育等公共设施配套停车场（库、泊位）, 
具有垄断经营特征停车场（库、泊位）收费 

政府投资建设（设立）的停车场（库、泊位）收费 

〔J
  

港口重要服务收费 停泊费 

4 船舶过闸费＊ 

5 航道通行费 

6
  

高速公路清障救援服务费 
拖车费 

吊车费 

7
  

汽车客运站服务收费 
车辆站务基本服务收费 

旅客基本服务收费 

8 居民燃气工程安装费 

9 电力工程安装配套费 

10 自来水工程安装配套费 

公用事业 

服务收费 

污水处理费（按经营服务性收

费管理的） 

居民污水处理费 

非居民污水处理费 

12 
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按经营服 居民生活垃圾处理收费 

务性收费管理的） 非居民生活垃圾处理收费 



类型 序号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13 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 

14 垄断性交易平台服务收费 

其他特定 

服务收费 

15 公证服务收费 
证明文件文书类公证收费 

证明法律事实类公证IJ 友费 

16 司法鉴定服务收费 

法医类司法鉴定收费 

物证类司法鉴定收费 

声像资料类司法鉴定收费 

环境损害类司法鉴定收费 

工 7 住房物业管理费 

18 危险废物处置费 
医疗废物处置费 

其他危废处置费 

19 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收费 

20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收费（已按

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的） 

备注：＊原按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的船舶过闸费并已取消的，不得再按经营服务性收费继续收取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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